
股票代码：600682� � � �股票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 2015-066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

2015

年

8

月

19

日、

2015

年

8

月

27

日、

2015

年

9

月

2

日、

2015

年

9

月

11

日、

2015

年

9

月

18

日、

2015

年

9

月

25

日、

2015

年

10

月

8

日披露了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

意的意见。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上

述信息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5-047

、临

2015-053

、临

2015-054

、临

2015-055

、临

2015-056

、临

2015-057

、临

2015-061

、临

2015-062

、临

2015-063

和临

2015-064

）。

2015

年

8

月

5

日，公司获得董事会授权向

China Cord Blood Corporation

（中国脐带血库企

业集团）（以下简称

CO

集团）发出收购其相关中国资产及业务权益的意向性要约函，并于

8

月

11

日收到

CO

集团董事会特别委员会的回函， 公司已对回函中所关注的问题与事项一一回

复，聘请了财务顾问，已与特别委员会就收购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并经特别委员会接洽

了

CO

集团大股东金卫医疗（

0801.HK

），双方就收购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商谈。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与相关各方对标的资产涉及相关事项

及方案正在积极进行沟通与协商。 上述意向性要约拟收购的标的资产行业类型为生物医药

行业；本次交易的对价初步采取现金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混合支付方式；鉴于本次收购涉

及中国大陆、香港、美国三地上市公司，交易方案较为复杂，具体的标的资产范围及交易对方

尚未最终确定。同时，公司并不排除将符合战略发展方向的其他境内外优质资产纳入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交易范围。

截至目前，公司已与

CO

集团大股东金卫医疗（

0801.HK

）就收购的商业条款细节进行了多

轮协商，准备签署收购框架协议。公司已与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就提供重组服务事项达成一

致，中介机构正在履行内部审批手续并进行方案论证工作，同时中介机构开始对标的资产展

开尽职调查。

本次收购涉及海外上市公司，收购程序复杂，相关尽职调查等方面的工作尚需较长的时

间完成，且存在不确定性，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

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股票代码：600438� � �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1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

并继续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57.35%

的股份，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将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

45,

0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同时将

45,0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继续质押给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上述事项

的相关手续； 将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

10,0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

除质押，同时将

10,0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支行，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上述事项的相关手续。两次合计质押的

55,0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73%

。截止

2015

年

10

月

12

日，通威集团有

限公司共质押

452,240,000

股份，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7,74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4,500,000

股，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5.35%

。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

)

的规定

,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

简称“本公司”

)

决定自

2015

年

10

月

13

日起

,

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下列停牌股票采用“指

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

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

(

简称“

AMAC

行业指

数”

)

。

代码 名称

３０００７０

碧水源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

,

待该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

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600986� � �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61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评估报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0

月

9

日，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达股份

"

或

"

公司

"

）董事会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将

持有的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大桥公司

"

）

50%

股权出售给公司控股

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最终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公司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采用收益

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大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最终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7,414

万元，因

此本次出售资产涉及的大桥公司

50%

股权的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3,707

万元。

根据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本次股权转让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为

准，为人民币

23,707

万元。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上网公告附件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2015-140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2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1)2015

年

1-9

月业绩预告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３５．８７％－４５．８８％

盈利：

６９９１８．３０

万元

盈利：约

９５０００

万元

－ １０２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２６７７

元

－０．２８７４

元 盈利：

０．４２８３

元

(2)2015

年

7-9

月业绩预告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３４．５８％－６４．０２％

盈利：

２３７７７．８０

万元

盈利：约

３２０００

万元

－ ３９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９０２

元

－０．１０９９

元 盈利：

０．１３４０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

:

1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取得了

Cronos 80%

股权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同时

,

公司租赁业

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

使得本报告期财务数据与公司

2014

年

1-9

月财务数据相比有较大幅

度提升。

2

、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

,2015

年

6

月

3

日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总股数由

1,774,

303,476

股增至

3,548,606,952

股

,

依据调整后股数计算

,

年初至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2677

元

-0.2874

元

,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0902

元

-0.1099

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上述业绩是公司财务部做出的初步估算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披露。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股票代码：603799� � �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15-064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股票（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股票代码：

603799

） 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

10

月

12

日、

10

月

1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

10

月

12

日、

10

月

1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核实情况如下：

1

、经公司自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

、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除已按规定披

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股票简称：中远航运 股票代码：600428� � � �公告编号：2015-071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

简称

"

中远集团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等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16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经向控股股东问询，目前控股股东相关事项仍在加紧筹划中，但由于所涉及事项比较

复杂，可能涉及资产重组，目前相关事项仍在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包括就具体交易

方案与各中介机构进行讨论、就有关事项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

公司将及时与中远集团进行沟通，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筹划进展情况，并将在

5

个交易日

内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投资者关

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395�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15-06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第三被告。

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向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公司参股子公司

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公司已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详情见公司公告（临

2015-004

号）。

公司于昨日收到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一审 《民事判决书》

[(2015)

黔

六中民初字第

00010

号

]

，现将判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判决情况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15)

黔六中民初字第

00010

号

]

，对此案

的判决情况如下：

（一）被告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原告

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剩余工程欠款

3790.1024

万元，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从

2014

年

2

月

4

日起至工程欠款付清之日止）；

（二）若被告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款项，则被告贵州首钢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应在其

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欠款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贵州正业工程技术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四）驳回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

244660

元；反诉案件受理费

58423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308083

元，由被告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本次诉讼案件判决结果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判决结果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视本案当事人是否上诉

和后续执行结果而定。

本次诉讼案件为一审判决结果，如该诉讼事项有新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目录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5)

黔六中民初字第

00010

号

]

。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3日

(上接B62版)

（

５

）保本周期内，担保人不符合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规定的担保人资格、或出现足以影响其担保能力情形的，基金管理人

有权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的程序更换担保人，基金管理人书面通知担保人即可解除本《保证合同》，并要求担保人就

其过错导致的基金财产、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管理人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赔偿相关损失。

（三）保证费用（即担保费）的费率和支付方式

１

、保证费率

本基金的保证费用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年费率计提。保证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保证费用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２

、支付方式

在基金保本周期内，本基金的保证费用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收入中列支。保证费用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

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于每月收到基金管理费之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担保人。

（四）更换担保人

１

、更换担保人的情形

（

１

）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但因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因歇业、停业、被吊销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宣告破产、丧失担保资质或其他足以影响继续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情况、以及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发生合并或分

立，由合并或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继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的除外。

（

２

）某一保本周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有权更换下一保本周期的担保人，更换后的担保人为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提供的

担保不得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基金合同》项下享有的保本条款，此项变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２

、更换担保人的程序

（

１

）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

１

）提名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权提名新担保人，被提名的新任担保人必须符合如下条件：

１

）具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担任基金担保人的资质和条件；

２

）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３

）同意为本基金的保本提供担保。

２

）决议

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基金合同》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章节中约定的程序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被提名的新担保

人形成决议（在基金管理人确定担保人已丧失履行担保责任能力或宣告破产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选择更换基金担保人而

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３

）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更换担保人的决议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

）签订《保证合同》：基金管理人应自更换担保人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与新担保人签署《保证合同》。

５

）公告。基金管理人应自新《保证合同》生效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更换

担保人的有关事项以及基金管理人与新任担保人签订的《保证合同》。

６

）交接。原担保人职责终止的，原担保人应妥善保管保本周期内保证业务资料，及时向基金管理人和新任担保人办理保

证业务资料的交接手续，基金管理人和新任担保人应及时接收。

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的，自新《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原担保人承担的所有与本基金保证责任相关的权利义务由继任

的担保人承担。在新任担保人接任之前，原担保人应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如因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因歇业、停业、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宣告破产、丧失担保资质或其他足以影响继续履行担

保责任能力的情况、以及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发生合并或分立，由合并或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继担保人、或保本义

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使本基金需要在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的，基金管理人有权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条件

提名并更换新担保人，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

２

）保本周期结束后更换担保人

当期保本周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有权更换下一保本周期的担保人，由更换后的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为本基金下一保本

周期提供保本保障机制，此项担保人更换事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但是基金管理人应当将涉及新担保人

或保本义务人的有关资质情况、《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等向中国证监会报备。

八、保本周期到期

（一）保本周期到期后基金的存续形式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法律法规有关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资质要求、并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认可的担保人或保

本义务人同意为下一个保本周期提供保本保障，与本基金管理人签订《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

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存续要求的情况下，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下一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期以本

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如保本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上述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于保本周期到期日次日变更

为“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时，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以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根据《基

金合同》的相关约定作相应修改。上述变更无须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提前在临时公告或更新

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如果本基金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终止。

（二）保本周期到期的公告

１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将继续存续。基金管理人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基金

继续存续、到期赎回或转换的到期期间以及为下一保本周期开放申购的期限等的相关事宜进行公告。

２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将变更为“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

将在临时公告或“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公告相关规则。

３

、在保本周期到期前，基金管理人还将进行提示性公告。

４

、为了保障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可在保本周期到期前

６

个月内视情况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

业务。

九、基金的投资目标

（一）保本周期内

通过保本资产与风险资产的动态配置和有效的组合管理，在确保保本周期到期时本金安全的基础上，寻求组合资产的稳

定增长和保本期间收益的最大化。

（二）变更后“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简称“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通过灵活动态的资产配置，在股市和债市之间选择投资机会，精选股票和债券品种，适当集中投资，致力于在多种市场环

境下为投资者创造绝对收益。

十、投资方向

（一）保本周期内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交易的债券、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将按照恒定比例组合保险机制将资产配置于保本资产与风险资产。 本基金投资的保本资产为国内依法发行交易

的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和高信用等级的企业债、金融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货币市场工具等。本基金投资的

风险资产为股票、权证等。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

入投资范围。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权证等风险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４０％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保本资

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６０％

，其中基金保留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在基金实际管理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和证券市场的阶段性变化，在上述投资组合比例范围内，

适时调整基金资产在股票、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等投资品种间的配置比例。

（二）变更后“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简称“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

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

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３０％－８０％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固定收益类

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２０％－７０％

， 其中， 基金保留的现金或投资于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十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保本周期内

本基金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严谨、规范化的基本面研究分析与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相结合，利用恒定比

例组合保险（

ＣＰＰＩ

，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技术，动态调整保本资产与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以确保保本周期

到期时，实现基金资产在保本基础上的保值增值的目的。

（

１

）配置策略

根据恒定比例组合保险原理，本基金将根据市场的波动、组合安全垫（即基金净资产超过基金价值底线的数额）的大小动

态调整保本资产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通过对保本资产的投资实现保本周期到期时投资本金的安全，通过对风险资产的投

资寻求保本期间资产的稳定增值。

（

２

）债券（不含可转换公司债）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债券投资中主要基于对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动态跟踪，采用久期匹配下的主

动性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久期匹配、期限结构配置、信用策略、相对价值判断、动态优化等管理手段，对债券市场、债券收益率

曲线以及各种债券价格的变化进行预测，相机而动、积极调整。

１

）通过对宏观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分析，确定债券组合久期

２

）收益率曲线分析，确定债券组合期限结构配置

３

）信用策略

４

）相对价值判断

５

）优化配置，动态调整

（

３

）可转换公司债投资策略

由于可转债兼具债性和股性，本基金采取投资风险和收益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可转债相对价值分析策略通过分析不同

市场环境下可转债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把握可转债的价值走向，选择相应券种，从而获取较高投资收益。

可转债相对价值分析策略首先从可转债的债性和股性分析两方面入手。

本基金用可转债的底价溢价率和可转债的到期收益率来衡量可转债的债性特征。底价溢价率越高，债性特征越弱；底价

溢价率越低，则债性特征越强；可转债的到期收益率越高，可转债的债性越强；可转债的到期收益率越低，可转债的股性越强。

在实际投资中，可转债的底价溢价率小于

１０％

或到期收益率大于

２％

的可转债可视为债性较强。

本基金用可转债的平价溢价率和可转债的

Ｄｅｌｔａ

系数来衡量可转债的股性特征。平价溢价率越高，股性特征越弱；溢价率

越低，则股性特征越强。可转债的

Ｄｅｌｔａ

系数越接近于

１

，股性越强；

Ｄｅｌｔａ

系数越远离

１

，股性越弱。在实际投资中，可转债的平价

溢价率小于

５％

或

Ｄｅｌｔａ

值大于

０．６

可视为股性较强。

此外，在进行可转债筛选时，本基金还对可转债自身的基本面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基本面要素包括股性特征、债性特

征、摊薄率、流动性等。本基金还会充分借鉴基金管理人股票分析团队的研究成果，对可转债的基础股票的基本面进行分析，

形成对基础股票的价值评估。将可转债自身的基本面评分和其基础股票的基本面评分结合在一起，最终确定投资的品种。

（

４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严谨、规范化的选股方法与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相结合，在分析和判断宏观

经济运行和行业景气变化、以及上市公司成长潜力的基础上，通过优选具有良好成长性、质量优良、定价相对合理的股票进行

投资，以谋求超额收益。

１

）行业配置

在全球经济的框架下，本基金管理人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产业环境、产业政策和行业竞争格局等多因素的分析和

预测，确定宏观及行业经济变量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潜在影响，得出各行业的相对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据此挑选出具有良

好景气和发展潜力的行业。

２

）本基金综合运用招商基金的股票研究分析方法和其它投资分析工具挑选具有良好成长性、成长质量优良、定价相对合

理的股票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权证资产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分析影响权证内在价值最重要的两种因素———标的资产价格以及市场隐含波动率

的变化，灵活构建避险策略，波动率差策略以及套利策略。

１

）买入权证对股票投资组合中相应的正股进行套期保值

２

）根据市场隐含波动率趋势判断构建波动率差组合

３

）构建套利策略获取无风险套利收益

本基金对权证的投资将严格遵守有关部门关于权证投资的相关规定。

（二）变更后“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简称“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

１

）资产配置方法

在资产配置方法上，投资组合管理人在借鉴国际先进投资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和自身的投资管理经验，建

立了自己的资产配置体系。招商基金的资产配置体系分为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

（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以深入的基本面研究为基础，精选具有一定核心优势的且成长性良好、价值被

低估的上市公司股票，构建投资组合，以寻求超越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

（

３

）货币市场工具投资

在本基金的货币市场工具投资过程中，将以严谨的市场价值分析为基础，采用稳健的投资组合策略，通过对短期金融工

具的组合操作，在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同时，追求稳定的投资收益。具体来说：

①

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利用现代金融分析方法和工具，寻找价值被低估的投资品种和无风险套利机会；

②

根据各期限各品种的流动性、收益性以及信用水平来确定货币市场工具组合资产配置；

③

根据市场资金供给情况对货币市场工具组合平均剩余期限以及投资品种比例进行适当调整。

（

４

）债券投资策略

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财政、货币政策、市场资金与债券供求状况、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等方面情况，采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债券投资的组合久期，并根据通胀预期确定浮息债与固定收益债比例；在满足组合久期设置的基础上，投

资团队分析债券收益率曲线变动、各期限段品种收益率及收益率基差波动等因素，预测收益率曲线的变动趋势，并结合流动

性偏好、信用分析等多种市场因素进行分析，综合评判个券的投资价值。在个券选择的基础上，投资团队构建模拟组合，并比

较不同模拟组合之间的收益和风险匹配情况，确定风险、收益最佳匹配的组合。

１

）债券（不含可转债）投资

在本基金的债券（不含可转债）投资过程中，本基金管理人将采取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

结合中长期的经济周期、宏观政策方向及收益率曲线分析，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以获取较高的债券组合投资收益。

本基金所采取的主动式投资策略涉及债券组合构建的三个步骤：确定债券组合久期、确定债券组合期限结构配置和挑选

个券。其中，每个步骤都采取特定的主动投资子策略，以尽可能地控制风险、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２

）可转债投资

对于本基金中可转债的投资，本基金管理人主要采用可转债相对价值分析策略。

由于可转债兼具债性和股性，其投资风险和收益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可转债相对价值分析策略通过分析不同市场环境

下其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把握可转债的价值走向，选择相应券种，从而获取较高投资收益。

可转债相对价值分析策略首先从可转债的债性和股性分析两方面入手。

本产品用可转债的底价溢价率和可转债的到期收益率来衡量可转债的债性特征。底价溢价率越高，债性特征越弱；底价

溢价率越低，则债性特征越强；可转债的到期收益率越高，可转债的债性越强；可转债的到期收益率越低，可转债的股性越强。

在实际投资中，可转债的底价溢价率小于

１０％

或到期收益率大于

２％

的可转债可视为债性较强。

本产品用可转债的平价溢价率和可转债的

Ｄｅｌｔａ

系数来衡量可转债的股性特征。平价溢价率越高，股性特征越弱；溢价率

越低，则股性特征越强。可转债的

Ｄｅｌｔａ

系数越接近于

１

，股性越强；

Ｄｅｌｔａ

系数越远离

１

，股性越弱。在实际投资中，可转债的平价

溢价率小于

５％

或

Ｄｅｌｔａ

值大于

０．６

可视为股性较强。

其次，在进行可转债筛选时，本基金还对可转债自身的基本面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基本面要素包括股性特征、债性特

征、摊薄率、流动性等。本基金还会充分借鉴基金管理人股票分析团队的研究成果，对可转债的基础股票的基本面进行分析，

形成对基础股票的价值评估。将可转债自身的基本面评分和其基础股票的基本面评分结合在一起，最终确定投资的品种。

（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权证资产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分析影响权证内在价值最重要的两种因素———标的资产价格以及市场隐含波动率

的变化，灵活构建避险策略，波动率差策略以及套利策略。

１

）买入权证对股票投资组合中相应的正股进行套期保值

２

）根据市场隐含波动率趋势判断构建波动率差组合

３

）构建套利策略获取无风险套利收益

本基金对权证的投资将严格遵守有关部门关于权证投资的相关规定。

（三）投资决策依据和投资程序

为了保证整个投资组合计划的顺利贯彻与实施，本基金遵循以下投资决策依据以及具体的决策程序：

１

、投资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宏观经济发展态势、证券市场运行环境和走势，以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

３

）投资对象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的匹配关系，本基金将在承担适度风险的范围内，选择收益风险配比最佳的品种进

行投资。

２

、投资决策流程

本基金采用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团队式投资管理模式。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就投资管理业务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经理、分析员、交易员在投资管理过程中责任明确、密切合作，在各自职责内按照业务程序独立工作并合理地相互制衡。

具体的投资管理程序如下：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投资策略、资产配置和其它重大事项；

（

２

）投资部门通过投资周会等方式讨论拟投资的个券，研究员构建模拟组合；

（

３

）基金经理根据所管基金的特点，确定基金投资组合；

（

４

）基金经理发送投资指令；

（

５

）交易部审核与执行投资指令；

（

６

）数量分析人员对投资组合的分析与评估；

（

７

）基金经理对组合的检讨与调整。

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各决策环节的事前及事后风险、操作风险等投资风险进行监控，并在整个投资

流程完成后，对投资风险及绩效做出评估，提供给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总监、基金经理等相关人员，以供决策参考。

十二、业绩比较基准

（一）保本周期内

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税后）。

（二）变更后“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简称“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基金”）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５％＋

中信全

债指数收益率

×４５％

。

十三、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一）保本周期内

本基金是保本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市场中的低风险品种。

（二）变更后“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简称“招商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招商灵活配置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属于基金中的中高风险品种。

十四、投资组合报告

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来源于《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季度报告》。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０６０

，

２０２

，

５２２．５５ ３２．９９

其中：股票

１

，

０６０

，

２０２

，

５２２．５５ ３２．９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０２２

，

９１１

，

９１９．２２ ６２．９５

其中：债券

２

，

０１１

，

９４１

，

９１９．２２ ６２．６１

资产支持证券

１０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７

，

９１１

，

２４７．４７ ０．８７

７

其他资产

１０２

，

６１６

，

５３１．８２ ３．１９

８

合计

３

，

２１３

，

６４２

，

２２１．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４８

，

７８０

，

７７５．７３ ５．０８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４８５

，

９９７

，

５７７．２４ １６．６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９８

，

２４９

，

０７１．５８ ３．３６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２

，

０３８

，

５２３．４３ ２．１２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９

，

９１６

，

４０２．６０ １．０２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１８

，

４９３

，

８３３．６３ ４．０５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５１

，

８６８

，

５０５．６０ １．７７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９

，

９２８

，

４２１．０６ ２．０５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８２３

，

６１１．６８ ０．０３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

，

１０５

，

８００．００ ０．１４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０６０

，

２０２

，

５２２．５５ ３６．２１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４８

，

７８０

，

７７５．７３ ５．０８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４８５

，

９９７

，

５７７．２４ １６．６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９８

，

２４９

，

０７１．５８ ３．３６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２

，

０３８

，

５２３．４３ ２．１２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９

，

９１６

，

４０２．６０ １．０２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１８

，

４９３

，

８３３．６３ ４．０５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５１

，

８６８

，

５０５．６０ １．７７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９

，

９２８

，

４２１．０６ ２．０５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８２３

，

６１１．６８ ０．０３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４

，

１０５

，

８００．００ ０．１４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０６０

，

２０２

，

５２２．５５ ３６．２１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１０１

振芯科技

１

，

５７１

，

８６２ ８７

，

３９５

，

５２７．２０ ２．９９

２ ００２７１４

牧原股份

１

，

３６３

，

８７５ ８０

，

１１４

，

０１７．５０ ２．７４

３ ００２４７７

雏鹰农牧

２

，

７６６

，

０００ ５３

，

１０７

，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１

４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行

２

，

４１９

，

２４０ ５１

，

８６８

，

５０５．６０ １．７７

５ ６００９８６

科达股份

２

，

０１２

，

３７７ ４８

，

４３７

，

９１４．３９ １．６５

６ ６００６５４

中安消

１

，

５７７

，

４０１ ４７

，

４９５

，

５４４．１１ １．６２

７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７３９

，

０８７ ４６

，

６２８

，

９９８．８３ １．５９

８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９５３

，

８６８ ４１

，

７７９

，

４１８．４０ １．４３

９ ６０００５８

五矿发展

１

，

２３４

，

５００ ４０

，

３３１

，

１１５．００ １．３８

１０ ３００２９８

三诺生物

１

，

０３８

，

０７７ ３９

，

９７６

，

３４５．２７ １．３７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１０１

振芯科技

１

，

５７１

，

８６２ ８７

，

３９５

，

５２７．２０ ２．９９

２ ００２７１４

牧原股份

１

，

３６３

，

８７５ ８０

，

１１４

，

０１７．５０ ２．７４

３ ００２４７７

雏鹰农牧

２

，

７６６

，

０００ ５３

，

１０７

，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１

４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行

２

，

４１９

，

２４０ ５１

，

８６８

，

５０５．６０ １．７７

５ ６００９８６

科达股份

２

，

０１２

，

３７７ ４８

，

４３７

，

９１４．３９ １．６５

６ ６００６５４

中安消

１

，

５７７

，

４０１ ４７

，

４９５

，

５４４．１１ １．６２

７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７３９

，

０８７ ４６

，

６２８

，

９９８．８３ １．５９

８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９５３

，

８６８ ４１

，

７７９

，

４１８．４０ １．４３

９ ６０００５８

五矿发展

１

，

２３４

，

５００ ４０

，

３３１

，

１１５．００ １．３８

１０ ３００２９８

三诺生物

１

，

０３８

，

０７７ ３９

，

９７６

，

３４５．２７ １．３７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８３２

，

５４１

，

４７５．５０ ２８．４４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８０

，

１６５

，

０３０．００ ６．１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８０

，

１６５

，

０３０．００ ６．１５

４

企业债券

５７４

，

１１１

，

７１４．００ １９．６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１０

，

２７３

，

０００．００ ７．１８

６

中期票据

２１２

，

８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

７

可转债

１

，

９６３

，

６９９．７２ ０．０７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

，

０１１

，

９４１

，

９１９．２２ ６８．７２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１０１０７ ２１

国债

⑺ ２

，

９９３

，

９１０ ３１７

，

２０４

，

７６４．５０ １０．８３

２ ０１０３０３ ０３

国债

⑶ ３

，

１３２

，

３７０ ３１４

，

１７６

，

７１１．００ １０．７３

３ ０１９４２８ １４

国债

２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８７

４ １１８００３８ １１

锡盟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４

５ １１０２２１ １１

国开

２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８９１９４ １４

华元

２Ａ２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合约。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合约。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不存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形。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本基金管理人从制度和流程上要求股票必须先入库

再买入。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２２

，

７０７．７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４

，

４７８

，

９４７．０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４

，

８７７．０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０２

，

６１６

，

５３１．８２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６５４

中安消

４７

，

４９５

，

５４４．１１ １．６２

重大事项

十五、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

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

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０９．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５．１０％ ０．２４％ １．６７％ ０．０２％ ３．４３％ ０．２２％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６．４７％ ０．３４％ ４．６１％ ０．０１％ １．８６％ ０．３３％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７．２４％ ０．５６％ ４．２５％ ０．０１％ ２．９９％ ０．５５％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８．９８％ ０．５１％ ４．２２％ ０．０１％ １４．７６％ ０．５０％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１５．０６．３０ ２０．１８％ ０．９６％ １．８６％ ０．０１％ １８．３２％ ０．９５％

基金成立起至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７１．６０％ ０．５５％ １６．６１％ ０．０１％ ５４．９９％ ０．５４％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十六、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２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第一个保本周期担保人

保证费用自基金管理费中列支。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招商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０％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同上。

４

、上述（一）中

３

到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

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

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上刊登公告。

十七、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刊登的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前次的招募说明书刊登后本基金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数据更

新。

本次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一）基金管理人概况”、“（二）目前所管理基金的基本情况”、“（三）主要人员情

况”。

２

、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

３

、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４

、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八）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５

、 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

６

、 更新了“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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